附件1

出口前冷处理操作程序

一、冷处理设施类型
[bookmark: _GoBack]（一）出口前冷处理只能在比方和中方批准的冷藏设施内进行。
（二）比方或其授权官员负责监督输华苹果使用的冷藏室符合适当标准，且具有能使输华苹果达到和维持所需温度的制冷设备。
（三）冷藏设施须保留批准用于输华苹果出口前冷处理的冷藏室注册文件。该文件应包含以下内容：
1．所有设施的位置及构建计划，包括所有者／操作者的详细联系方式；
2．设施的尺寸及容量；
3．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隔热类型；
4．制冷压缩机、蒸发器和空气循环系统的牌子、样式、类型和容量；
5．设备的温度范围，除霜循环控制和任何集成的温度记录设备的规格及详细资料等。
（四）在苹果出口季节开始之前，比方需向中方提交当前注册的冷处理设施名单。
二、记录仪类型
比方或其授权官员监督探针和温度记录仪满足以下条件：
（一）探针温度在-3.0°C到+3.0°C间，精确到±0.15°C；
（二）能够容纳所需数量的探针；
（三）能够记录并贮存处理过程的数据，直至比方查验；
（四）能够每小时至少记录所有探针温度一次，且达到对探针温度所要求的精度，并由比方或其授权官员监督；
（五）能够打印输出识别每个探针、时间和温度，并注明记录仪型号和冷处理设施识别号。
三、温度探针校正
校正须使用经认证的温度计，由比方官员监督，在碎冰和蒸馏水混合物中进行：
（一）任何读数超出0°C±0.3°C的探针都须用其他符合该标准的探针更换；
（二）在处理完成时，比方或其授权官员须用提及的校正方法验证果温探针的校正值。
四、温度探针安插
（一）输华苹果须在比方或其授权官员监管下预冷并装入冷处理室。
（二）至少用2个探针分别在出风口和回风口处测量室温，至少安插以下4个探针测量果实温度：
1．一个位于冷处理室中部所装水果的中心；
2．一个位于冷处理室中部所装水果顶层的边角；
3．一个位于所装水果中部近回风口处；
4．一个位于所装水果顶层的边角近回风口处。
（三）探针的安插和与记录仪的连接须在比方或其授权官员监管和指导下完成。
（四）记录仪可以在任何时间启动，然而只有所有果温探针都达到指定温度时才能开始计算处理时间。
（五）当只用最小数量的探针时，如果有任何探针连续4小时超出果肉温度的有效范围，则该处理无效，须重新开始。
五、处理结果审核
（一）如果处理记录表明各处理参数已符合要求，比方或其授权官员可以授权结束处理，并对探针进行校正；若探针校正和安插位置符合第三条、第四条要求，则处理应被认为有效。
（二）探针须在输华苹果被移出集装箱前进行校正。
六、处理结果确认
（一）打印输出的温度记录能表明要求的冷处理已完成。
（二）比方或其授权官员必须在确认处理成功之前保存上述记录和统计值。应中方要求，提供上述记录以供审核。
（三）如果处理未能达到所需的冷处理要求，在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可以重新连接记录仪，并继续处理：
1．比方或其授权官员确认第六条所要求的条件仍满足；
2．停止的时间与重新开始的时间间隔在24小时之内。
上述两种情况下，可从记录仪重新连接时起继续采集数据。
七、装入集装箱
（一）装载输华苹果的集装箱须在装载时检查其清洁度，记录其活动以供比方官员确认。
（二）输华苹果须在具有防虫措施的建筑物内装箱；或者冷藏室出口和集装箱入口间用防虫材料连接。
八、集装箱的封识
（一）装载输华苹果的集装箱应密封，其封条号码需在植物检疫证书上注明。
（二）封条只能在进境口岸由中国海关开启。
九、未立即装箱的苹果贮存
冷处理过的苹果如未立即装箱，储存时需由比方或其授权官员检查安全储藏条件：
（一）如输华苹果贮存在冷处理室内，则冷处理室的门须封闭；
（二）如输华苹果需转移到其他贮存室贮存，则其转移方式须经比方批准，而且该贮存室内不得贮存其他水果；
（三）输华苹果须在比方或其授权官员监管下按照第七条规定装箱。
十、植物检疫证书
（一）出口前冷处理的温度、持续时间、冷处理设施名称或其注册号码，须在植物检疫证书中注明。
（二）输华苹果进境时，需向中国海关提供植物检疫证书、冷处理报告（附有冷处理温度记录）以及果温探针校正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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